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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黑 0605强清 15号

申请人：大庆市红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2025年 5月 6日，本院依据申请人大庆市红岗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的申请裁定受理大庆市鑫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。

并于 2025 年 5 月 9 日指定黑龙江华兴律师事务所担任大庆市鑫

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2025 年 6 月 10 日大庆市鑫磊数码

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经调查发现大庆市鑫磊数

码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有财产，且无人申报债权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大庆市鑫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

年 5 月 25 日登记设立，注册资本 3 万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为胡

新庆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股东为胡

新庆、张磊，其住所地为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杏树岗镇先锋村，

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维护；网络技术咨询服务；电子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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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计算机软件、硬件产品、办公用品、服装、鞋帽、箱包、皮

具、化妆品的销售。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禁止的项目不准经

营，需审批的，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）。大庆市鑫磊数码科技有

限公司于 2018年 6月 2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，登记机关为大庆市

红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2025年 5月 9日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

整案件信息网”发布清算公告，截止 2025 年 6 月 9 日，债权申

报期届满，未有债权人向大庆市鑫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申

报债权。清算过程中，因大庆市鑫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不能向清

算组提供财务账册、凭证、业务合同等，未发现大庆市鑫磊数码

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未了结业务，亦未发现存在对外应收债权。根

据清算组调查，大庆市鑫磊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现有中国邮政

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红岗支行账户余额 1.25元，其无债

权人申报债权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，第十

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大庆市红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大庆市鑫磊数码科技

有限公司的清算申请。

    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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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诉状，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梁智博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王晓静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张宇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

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王  欣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浩  玉


